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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公司在购买 B公司股权并取得控制权时，做如下会计

处理：

1. 初始取得时，借：长期股权投资 1 000万元；贷：银行存

款 300万元，应付债券 700万元。

2. 控制权取得日确认合并商誉或负商誉。根据《企业会

计准则第 20号———企业合并》的规定，购买方对合并成本大

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份额的差

额，应当确认为商誉。本例中，商誉=1 000-960=40（万元）。

3. 编制合并财务报表的抵销分录。编制合并财务报表

时，应当将母公司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与子公司所有者

权益相抵销。本例中，A公司取得 B公司 100%的股权，在控制

权取得日 A公司抵销分录如下：借：股本 600万元，资本公积

100万元，盈余公积 90万元，未分配利润 50万元；贷：长期股

权投资 840万元。借：商誉 40万元，固定资产 100万元，应付

债券 50万元；贷：长期股权投资 160万元，应收账款 20万元，

存货 10万元。

假设控制权取得日，A公司取得 B公司 80%的股权，编制

合并财务报表时，需将 A公司对 B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数额

与 B公司的股东权益中归属于 A公司的份额抵销，并确认 B

公司的少数股东权益。本例中，商誉=1 000-960伊80%=232（万

元），抵销分录为：借：固定资产 100万元，应付债券 50万元，

商誉 232万元，股本 600万元，资本公积 100万元，盈余公积

90万元，未分配利润 50万元；贷：应收账款 20万元，存货 10

万元，长期股权投资 1 000万元，少数股东权益 192万元。

另外需注意的是，控制权取得日后母公司个别财务报表

用成本法核算，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改按权益法进行调整，并

编制合并财务报表。

【注】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批准号：08XMZ043）

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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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收入确认的会计与税务处理差异

《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简称“收入准则”）规

定，销售商品收入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才能予以确认：淤企

业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于企

业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

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盂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

量；榆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虞相关的已发生或

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确认企业所得税收入若干问

题的通知》（国税函［2008］875号，简称“875号文”）第一条规

定：除《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另有规定外，企业销售收

入的确认，必须遵循权责发生制原则和实质重于形式原则。企

业销售商品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应确认收入的实现：淤商品

销售合同已经签订，企业已将商品所有权相关的主要风险和

报酬转移给购货方；于企业对已售出的商品既没有保留通常

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实施有效控制；盂收

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榆已发生或将发生的销售方的成

本能够可靠地核算。符合上述收入确认条件，采取下列商品销

售方式的，应按以下规定确认收入的实现：淤销售商品采用托

收承付方式的，在办妥托收手续时确认收入。于销售商品采取

预收款方式的，在发出商品时确认收入。盂销售商品需要安装

和检验的，在购买方接受商品以及安装和检验完毕时确认收

入。如果安装程序比较简单，可在发出商品时确认收入。榆销

售商品采用支付手续费方式委托代销的，在收到代销清单时确

认收入。

从收入确认的条件可以看出，875号文规定的收入确认

条件与会计准则的规定趋于一致，两者都注重权责发生制原

则和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唯一不同的是，在收入准则中，确认

商品销售收入强调的是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而 875号

文对所得税收入的确认并不强调“相关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

企业”，也就是说，即使经济利益不可能流入企业，只要满足了

875号文规定的四个条件，就要确认收入。这样规定，一方面

保证了税法与会计准则的一致性，另一方面税法也保留了最

起码的底线，即企业的经营风险应该由企业的税后利润来补

偿，国家不承担企业的经营风险。

对于企业以买一赠一方式销售商品的，875号文第三条

规定：“企业以买一赠一等方式组合销售本企业商品的，不属

于捐赠，应将总的销售金额按各项商品的公允价值的比例来

分摊确认各项销售收入。”而在会计处理上，对于买一赠一的

赠品是不确认收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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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从 2008年 1月 1日起实行法人所得税制，强调在同

一法人内部的资产转移不视同销售也不确认收入，对不同法人

之间的资产处置，因资产所有权发生改变，都应视同销售并确

认收入。《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处置资产所得税处理问题的

通知》（国税函［2008］828号，简称“828号文”）第一条规定，企

业发生下列情形的处置资产，除将资产转移至境外以外，由于

资产所有权属在形式和实质上均不发生改变，可作为内部处

置资产，不视同销售确认收入，相关资产的计税基础延续计

算：淤将资产用于生产、制造、加工另一产品；于改变资产形

状、结构或性能；盂改变资产用途（如将自建商品房转为自用

或经营）；榆将资产在总机构及其分支机构之间转移；虞上述

两种或两种以上情形的混合；愚其他不改变资产所有权属的用

途。828号文第二条规定，企业将资产移送他人的下列情形，因

资产所有权属已发生改变而不属于内部处置资产，应按规定

视同销售确定收入：淤用于市场推广或销售；于用于交际应酬；

盂用于职工奖励或福利；榆用于股息分配；虞用于对外捐赠；

愚其他改变资产所有权属的用途。企业发生第二条规定情形

时，属于企业自制的资产，应按企业同类资产同期对外销售价

格确定销售收入；属于外购的资产，可按购入时的价格确定销

售收入。从 828号文的规定可以看出，应税收入的确认强调的

是商品所有权属的转移，只要商品所有权发生了转移，就要确

认所得税应税收入。之所以如此规定，主要是为了防止纳税人

将资产通过捐赠、市场推广等转移给他人，从而逃避纳税义务。

二、举例说明

例：A公司是一家厨房用品生产企业，属于增值税一般纳

税人，主要产品是微波炉，副产品是电磁炉。微波炉成本为每

台 600元，售价为每台 1 000元；电磁炉成本为每台 300元，

售价为每台 500元。代销手续费为销售额的 10%，增值税税率

为 17%，所得税税率为 25%。A公司 2008年 12月份发生下列

经济业务：

1援 以委托代销方式销售商品。A公司当月收到的代销清

单上记录售出微波炉 200台。经核对，截至本月，代销的电磁

炉仍有 80台未收到代销清单，发出商品已经满 180天。

根据 875号文的规定，销售商品采用支付手续费方式委

托代销的，在收到代销清单时确认收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增值税若干政策的通知》（财税［2005］165号）规定：对

于发出代销商品超过 180天仍未收到代销清单及货款的，视

同销售实现，一律征收增值税，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发出代

销商品满 180天的当天。虽然 A公司未收到电磁炉代销清

单，但已满 180天，因此 12月份应确认增值税销项税额，但在

会计和税务处理上都不确认收入。

A公司账务处理如下：借：应收账款 214 000 元，销售费

用 20 000元；贷：主营业务收入———微波炉 200 000元，应交

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34 000 元。借：主营业务

成本———微波炉 120 000 元；贷：委托代销商品———微波炉

120 000元。借：应收账款 6 800元；贷：应交税费———应交增

值税（销项税额）6 800元。

2援 以买一赠一方式销售商品。A公司为了增加销售额、减

少库存商品，决定采用“买 1台微波炉赠送 1台电磁炉”的销售

方式，本月共卖出 2 000台微波炉。

根据 875号文的规定，企业以买一赠一等方式组合销售

本企业商品的，不属于捐赠，应将总的销售金额按各项商品的

公允价值的比例来分摊确认各项商品的销售收入。A公司账

务处理如下：借：银行存款 2 340 000元；贷：主营业务收

入———微波炉 2 000 000元，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

额）340 000元。借：主营业务成本———微波炉 1 200 000元；

贷：库存商品———微波炉 1 200 000元。借：销售费用 770 000

元；贷：库存商品———电磁炉 600 000元，应交税费———应交

增值税（销项税额）170 000元。

在会计处理上，对于赠品（电磁炉）不确认收入。税务处理

上，应将 2 000 000元的总收入按两种商品公允价值的比例，

分别确认主营业务收入 1 333 333元（1 000衣1 500伊2 000 000）

和其他业务收入 666 667元（500衣1 500伊2 000 000）。

3援 将商品用于生产、制造、加工另一产品。A公司本月领

用了 400台电磁炉加工成电、气两用炉（新产品）。

根据 828号文的规定，该项业务属于将资产用于生产、制

造、加工另一产品，不视同销售也不确认收入，会计和税务处

理一致，不存在差异。A公司账务处理如下：借：生产成本

120 000元；贷：库存商品———电磁炉 120 000元。

4援 将商品用于对外捐赠。A公司通过有关公益慈善机构

向养老院捐赠 1 000台微波炉。

在会计处理上，对外捐赠不符合收入的确认条件，不确认

收入。A公司账务处理如下：借：营业外支出 770 000元；贷：

库存商品———微波炉 600 000元，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销项税额）170 000元。根据 828号文的规定，企业将资产用

于对外捐赠，因资产所有权属已发生改变，不属于内部处置资

产，应按规定视同销售确认收入。在税务处理上，对外捐赠应

视同销售确认收入并结转成本，期末应调增应纳税所得额

400 000元［1 000伊（1 000-600）］。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

例》第五十三条的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不超过

年度利润总额 12%的部分，准予扣除。假设 A公司当年会计

利润总额为 20 000 000元，则扣除限额为 2 400 000元，此处

的770 000 元可以全部税前扣除。假设 A 公司当年会计利

润总额为 5 000 000元，则可扣除限额为 600 000元，超出部

分 170 000元要进行纳税调增处理，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且以

后年度也不得再扣除这 170 000元。

5援 将商品用于职工奖励或福利。A公司将 200台微波炉

作为福利发给职工。

根据 828号文的规定，企业将资产用于职工奖励或福利，

因资产所有权属已发生改变，应按规定视同销售确认收入，会

计和税务处理不存在差异。A公司账务处理如下：借：生产成

本（或管理费用）234 000元；贷：应付职工薪酬———非货币性

福利 234 000元。借：应付职工薪酬———非货币性福利 234 000

元；贷：主营业务收入———微波炉 200 000 元，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34 000元。借：主营业务成本———微波

炉 120 000元；贷：库存商品———微波炉 120 000元。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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